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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之道诗歌之道
本期话题：我写诗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作为一个读者，却有

幸能够见证这30多年来的中国诗歌发展历程。那

些朗诵舒婷的《神女峰》、顾城的《远和近》的日子，那

些捧着《诗歌报》兴奋地阅读“诗歌群体大展”的日

子，那些旁观着“盘峰论战”中“民间派”和“学院派”

奋战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从那一代朦胧诗人的

思想和人性的启蒙，到朦胧诗之后的山头林立、流派

纷呈式的断裂和叛逆，再到现今诗歌盛世多元的发

展，我看到了中国诗歌曾经爆发出的空前繁荣，也看

到了现在中国诗歌在自己应有轨道上的安寂和沉稳

的行走。

21世纪的诗歌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

现代主义，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题材取向、美学形

态等方面也相应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丰富性与驳杂

性，比如生命写作、神性写作、口语写作等。无论是

将语言口语化、生活化、日常化、散文化处理，做到朴

素、自然、去除遮蔽；无论是对一首诗运用抒情、叙

事、零度叙述、隐喻、反讽等形态表现，都是诗人用自

己独特的方式面对世界，与之对话，向人们阐释、建

筑自己领悟到的世界。

而在我看来，它们始终是在努力显现一种朴素、

健康的质地，那就是——追寻和回归。追寻，就是从

源头出发，沿着汉语的河流，在延伸中曲折，于曲折

处延伸，在沙、石、水的磨洗中提炼出汉语特有的音

质和光泽。回归，就是从虚回到实，从异乡回到家

乡，从表象回到心灵，从苍白的说教回到人的本性。

这无疑是中国诗歌的成熟。虽然，在此过程中，受到

现代传媒和现代人快餐式阅读的影响，诗歌的声音

逐渐沉寂了下来。但是，这种沉寂，正好让真正的现

代汉语诗歌写作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让我们摈弃

诗歌以外的杂音，保持冷静、平和、包容的心态，在自

己心灵的白纸黑字上，追寻和回归到生命和灵魂的

原乡。

“某种意义上，诗的功能等于零……但在另一

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从希尼这段话不难看出诗

和社会的某种关系，它不会直接去解决社会生活的

某个问题、现象、事件，不是具体的“药方”。文学是

人学，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是人，诗必然要回到人

心人性上来，体现人的情感、人文关怀，生命之间

的互相体恤、仁义、宽容。诗更大程度上体现一种

强烈的生命意识、体验和自觉能力，更多时候考

验一个写作者的能量储备。我担心和焦虑的不是

写什么、怎么写，而是写出了什么，或者说我创

造了什么。

写作是孤独的事，但不是说和人群孤立，和社会

脱节，和世界背离。而是如何用事实加反思的态度，

去面对生活和我们所处的生存现实世界，以认真虔

诚的情怀，去提炼出普遍而独特的生活、生命经验，

传递光明、良善、美德。我更愿意写出那些感动我打

动我的人、事、物，无巨细美丑，挖掘出人性、品质、真

情实感。在人群中思考，在自然万物中领受，游离生

活，却不丢失生活，也是一种“捡漏”的行为。我记得

在鲁院上课时，施战军老师曾说“一个写作者应该站

出来看见被人们遗落的东西”。成诗入诗的元素，是

过去的也是刚刚发生的，是已知、存在，也是消失的、

未知的。

这种诗歌的追寻和回归，于我更有着不可取代

甚至是不可言说的意义。我的追寻，就是不停地远

走和高飞。因为无知而向往，因为向往而热爱，因为

热爱而无畏，因为无畏而感恩。那是一条通往无限

的路，为我构建一个有弹性的理想王国。在那里有

我的梦想在张开翅膀，有青春和时光在重来、延续，

有生命的铺排以及不可预知的爱恨。它们是自然

的，个体的，本真的。我的回归就是还乡。生命和灵

魂的还乡。它引领我抵达生命和灵魂的自由之境，

回到具体的、真实的“人”本身，回到人情、人性、人

道、人格、人心中来，回到天性和纯真、回到善和美

中来。从2009年开始我尝试打破传统的以乡土人

文文化为背景的地域写作，不落入单纯的地方志叙

述或描摹。随后以写异域风物、人情、普通人生活

现状为主题的系列，转向通过意象的陌生化，零度

叙述来洞悉或揭示人们命运以及现实处境的写

作。2015年长诗集《跟着河流回家》入选中国作协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重点扶持项目。这是地

理上的故乡和精神上的故乡结合贯通，成为我永恒

的皈依地。

我大量写春天、故乡、自然万物，我想表达的是

它们蕴涵的独立性、差异性，不同的文化底蕴、精神

维度。其实我试图表达的还有命运，这是我一直追

求的写作母题。我筛选出我眼中的普遍的事物，普

遍的生死，普遍的命运，普遍的爱，普遍的人。我经

历和体验它们的多样性、复杂性、矛盾性，是综合的

省察、考量，然后得出我自己判断和确定的惟一性。

带着我的温度、气息、烙印，我的良知和担当。

诗在无数个黑暗中照耀我，温暖我，赐我以美的

王冠。我相信那秘密事物的存在、呈现。甜蜜的哭

泣，苦的爱，钟摆一样的命运和欲望、渴求。我知道

它们都有着巅峰之美。我愿意在我的追寻和回归之

路上，努力让我的文字有一种棉质般的暖或者尖刺

般的力，在巨大的时光中充斥和铺排着闪电的光亮，

埋下希翼的伏笔。

一个诗人，无论他生就什么样的身世，遭遇怎么样的境遇，他

的内心一定是天真而强大的。2014 年秋天，我迷上了一个意

象——“书生”，并把它贯穿在一个时期的诗歌写作当中。不仅直

接写“书生”，还把古代书生多情、细腻、木讷、浪漫、率性等等诸多

特征呈现在自己的诗歌当中。

对某个意象的执拗，必定是心理活动在作祟。在内心逐渐生

硬的同时，诗歌写作让我内心交织着自然、天真、理性、客观、情绪

化等诸多矛盾但又统一的个性特征，对生活进行观察也形成了较

为自我的视角。“书生”这个意象，也是我在诗歌写作中向传统回

归的一个指向。自上高中时开始诗歌写作，对目力所及的诗歌作

品——国内新诗发展史中的各个流派、国外古典诗歌、现代派、后

现代派，等等——我都如饥似渴地进行阅读，这也造成了我前期

诗歌写作中面目不清的情形。直到新世纪初，我才慢慢醒悟，从对

中国传统精神的继承中寻找自己的诗歌写作道路。面对飞速前行

的时代，我尽力让自己慢下来，寄情于山水、史册和汉语，自传统

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从而使自己的诗风向着平实、朴素、疏朗、天

真奋力转变。

书生，过于理想化。身居警营，我的日常身份早已隐匿、遮蔽

了我的诗人身份。2014年，我作为公安系统文学写作者之一，有

幸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高研班（公安作家班）。这次难得

的机缘，再次激活了我的诗歌写作。我在听课、阅读、思考中，对自

己的诗歌写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回顾，新的养分让我有了新的

转型，我从过去的不自觉写作转入自觉写作的道路。以往诗歌写

作中迷茫、造作、松散的成分逐渐被摒除，转而向着寂静、沉实、平

和、自然的方向迈进。这也正是传统文化给予我的营养。

面对当前的诗歌写作现状，我所疑虑的是，诗歌究竟要怎样

表达，怎样切入日常世界？诗歌阅读者和写作者之间，又应该建立

怎样的解读通道？等等，所有这些都让我有意识地去深入思考，探

究答案。我该怎样梳理自己的写作观念和方法，面向怎样的写作

未来。一个写作者，定当有自己的野心，这个野心不是想成名成

家，收获名利，而是要在不断地思考与写作实践当中，想方设法超

越自我，超越以往的写作经验，超越太过于雷同的自己和他人。尤其是当下诗坛诸

多诗歌作品太过于雷同，不仅有表达方法上的雷同，也有题材上的雷同，还有思维

方式上的雷同。因此，我始终保持着诗歌写作的警惕，并在自己的写作中建立了一

种自信，不论自己写得如何，首先要做好的，是写出不同于他人的、缘于自己内心

的、对传统继承和发扬的诗作。这是我写作多年的一次自我超越，也是沉寂之后的

自我警醒。

由此，在近几年的诗歌写作实践中，我有意识地从传承、发现、意外、内省、难度

五个关键词出发，力求在诗歌创作中不停地超越既定的自我。

新诗的传统来自于旧体诗，来自于一代代从事新诗写作的诗人的优秀文本，来

自于汉语的内部，来自于对西方诗歌传统的审视性的接纳。反省当下诗歌，对汉语

写作道路的拓展以及无穷的可能性的挖掘做得还远远不够。一个诗人的野心，应当

建立在传承的基础上。当前诗歌写作，应当更加注重对传统的传承，对中国传统诗

歌精神的传承。与旧体诗一样，新诗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汉语诗歌，表达形式不同，但

内在的诗歌精神是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

发现即创造。诗人是非常敏感的一类人，一方面，是他对日常生活和经验的极

端敏感性；另一方面，是他对汉语、汉字的极端敏感性。只有诗人能对日常生活和经

验进行重命名，这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看到一片叶子掉落，诗人会用各种各样的

方式和语言去表达藏匿其中的丰富的意蕴。一首诗，是对平常事物的新鲜的发现与

表达，对万物灵魂的新鲜的发现与表达。如果没有新鲜而敏锐的发现，一首诗只能

是复制了的产品，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表达的方法而已。

每一首诗，就是我们与世界的一次意外的邂逅。意外是另外一种发现和命名。制

造意外，需要天赋，需要机敏，需要智慧。汉语是一门能够经常制造意外的语言，与之

相称的汉语诗歌，则更是制造意外的一门艺术。在众多优秀汉语诗歌里，意外无处不

在，词语的重组、意象的安放、新鲜独特而又陌生的表达等等，都会给我们带来耳目

一新甚至振聋发聩的感受。制造意外，应当自然天成，是对诗人经验和智慧的考量。

写出一首诗，能否让自己的内心感觉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拧了一下，能否

有足够的自信让它在传播出去后不让大家遭到精神的污染。这就需要诗人的内省，

这是对时间与空间的敬畏，对灵魂的追问和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内省，是诗歌的一

个基本元素。首先看到自我的缺陷、灵魂的委琐、生存的渺小，才能更加深刻地去体

验、追寻与之相对立的完美、优秀和伟大。内省是除去有色眼镜的，用手术刀去解

构、重建自我的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诗歌也是这样。

诗人应该给自己的写作不断增加难度。这就需要给自己的阅读，给自己的思

考，给自己切入诗歌的途径和技艺不停地增加难度。诗人应该有很强的对文字和现

实的警惕性。怀疑，认同，再怀疑，再认同，仿佛西绪弗斯一样，不停地与自己的写作

去“争斗”，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悟，有所得。给自己的诗歌以及文学创作不断设置障

碍，无论是语言上还是内容上的，无论实的还是虚的，设置那些充满危险与重量的

障碍，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在这个时代，诗歌写作永远是一件寂寞、沉静、内省之事。写作者必须通过不断

探索和努力，构筑自己笔下诗意的文学之境。沉下心来，摒弃功利心、浮躁心，让诗

歌写作回到诗歌本身，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和自己鲜活生命的诗篇，无疑是诗人的

终极目标，我愿为此开始新的回归。

古人常说格物致知，就诗这一“活物”“异数”而

言，即使你知天命，仍难知诗命。所以，年龄在诗歌

面前真不算回事儿。回首三十余载诗旅羁途，真应

了那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对漫

天诗舞的当下诗坛，从个人情感来讲，有着一种云淡

风轻的沉重，对无数“好”诗者盲目的欢愉与空洞的

深刻只能会心一笑。自己总是固执地以为：如果不

能以赤诚之心写作，任何诗写都将毫无意义。鉴于

诗歌的不可定义性，我仅从近两年自己写作的心得

出发，谈谈对诗歌这个庞大而精致之“怪物”的几点

看法。

关注生命意识与在场性

我对诗歌根本的认知，即诗源于生活。近两年

的创作大多从世界的视野出发，审视文字对诸如挣

扎、彷徨、激昂、淡泊等生命意识的引领与承载，包括

爱和超越。2015年，我在创作石头组诗时，就已经

较为全面而认真地梳理过自己的创作指向，对个体

生命与世界之间的总体把握作了崭新的尝试和演

绎，包括社会学、伦理学甚至心理学交相辉映出来的

个人生命哲学。当我写到“石头都是死的/但刻上

字，它们就活了”（《石头记》）时，内心涉猎的领域五

花八门、无奇不有，那么多为死者代言的石头，硬着

头皮抗衡着时间，结果都是丢盔弃甲的狼狈。直到

“心中揣着那个能把自己名字/刻上额头的人/很多

石头，空等了一生”，苍茫中，独自面对生命中的孤独

与无趣的石头，进而有了对形而上的爱和超越的全

新认识,诗里蓬勃的生命意识便有了引擎和动力。

包括《驯石记》《石城山》《不做石头》等篇目的创作过

程中，围绕石头所展开的语境和维度，蕴藏着童年、

时空、大地、飞禽、天空、死亡、孤独诸多元素，期望通

过匠心排列，逶迤进入事物之内核。虽说个体经历

中每一种生命意识都是不可替代的具有同等价值与

意义的，但我更习惯于颠覆自己，每每潜意识里开始

重复一种思考模式时，我会自觉地转身或是沉淀休

眠，或搁笔反思，机械性地复制意识逻辑也是一件危

险的事情。

关注内核质感与穿透力

随着创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注重诗歌内核质感

与穿透力的修炼，让时代气息渗透于诗的字里行间,

有时并非刻意而为，但仍能自在的洋溢。同时,并不

将光阴割断或者下意识去排斥传统。2016年上半

年，我在创作组诗《死局》时，把所有哲学、宗教、美学

与人的生命进行了关联思索，从而使整组诗里弥漫

的生命意识为内核质感提供了较为有力的铺陈。“我

这一生是蚯蚓变的，像缩小的长江/从宜宾到上海，

谁来砍杀都一样//我从无数家门前走过，拖着一身

的刀伤”（《日月奔忙》）。在不断转身的过程中，逐渐

体悟到人的主体性到具体语境里生命的个体性,其

间最迷人处是它的“神性”部分，那是建立或测量人

性秩序的坐标线。所以我也赞美黄昏，“黄昏无边，

西天的彩霞是另一个人间/尽管它离毁灭那么近/尽

管它明显带着黑暗的阴影”（《赞美诗》），以我的经验

与理解，诗歌应是生命的个体性或者人的个体生命

意识在意义（神性）与美的层面上或者在更大的背景

上的一种不懈的求索。

关注淡泊归一与终极禅

我常把写诗当作一次次正襟危坐的告别，每写

完一首，总会放下一些什么，冥冥中充满着交代后事

的况味。每一次表达，都形如“遗嘱”，充溢着非说不

可的悲壮。有时，想给自己画张《自画像》都很难，一

提笔，便戳破时间这层窗户纸，捅到回忆的马蜂

窝——“路上挖坑，陷害过一对赶夜路的情侣//败于

算计，在一棵龟背竹上/刻下数学老师的大名//因为

热爱，把茶花嫁接在红苕藤上/因为恨，用削铅笔的

火镰刀子/给一只老鼠做过绝育手术”。有时把写诗

当作心灵的一次次返乡。职业的坚守，让自己潜意

识里残存着非此即彼的偏执，在创作《故乡》时，刻意

进行了诗写向度的突破，将自然的生命反刍给自然，

“一只麻雀把一截枯枝衔回树上/仿若一个人的灵

柩/最终回到了故里”，其实，诗人往往比哲学家们更

想解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道千古谜题，却总是

一次次铩羽而归。最终，在一次与乡下一群蚂蚁的

对话中找到灵感。近年来的文本中，总会有一些对

生命终极禅思的观照，不请自来，且挥之不去。所

以，有时自己又把写诗当作一次次带发修行，让现实

生活从心间纸上认真地淌过，久之，自会有形形色色

的思悟涌现，所以才有：“造神的人已经死了/可神，

仍活在我们当中”（《无神的日子》）这样的句子。更

多时候，当职业的历练与思辨的语境相逢，我更注重

宁静的营造，而非刻意探究深不可测的诗术。“这脸

上的胎记/这一粒无限放大的雀斑/一张靶纸悬于空

中，一个走钢丝的人/居住在它的十环”。我常把写

诗当作一次次救赎。“人间有一本糊涂账。七拼八凑

的生/盖不过东拉西扯的死”（《糊涂账》），物理意义

上的成功，无非寿终正寝。这一生中“我诗写黑夜，

在于它平等地对待一切/平等地将世间万物，统统变

回瞎子”（《黑夜是一个整体》），盲人瞎马的跌宕中，

自认未曾迷失或迷失得慢一些。感谢诗歌，让我一

直《和时间在一起》；感谢诗歌，让我懂得：“与时间在

一起的日子/是最充实的/仿佛怀里抱着自己的孙

儿”。（《和时间在一起》）

我不刻意去评判别人诗歌的好坏，但在内心深

处，总有一些对好诗的理解标准和尺度，比如：好诗

应该有真感情、高境界、美意趣、深哲理；好诗是用文

字记录精神的历险，为自己设置精神的悬崖，把自己

打入精神的地狱，或推上精神的巅峰；优秀的现代

诗，并非是在诗中堆砌大量的现代生活中的新生事

物名称和科技术语，而更多的应体现在诗人精神、思

想上的高度和超前意识；要认真把握内心确切要表

达的事物，平淡中求真味，在细碎而单调的生活细节

里，捕捉人性的光辉；好诗要有对生命和生存独特地

揭示，冷静地呈现，细致地描摹；好诗应该有优美的

语言、柔软的内心和强韧的灵魂；好诗应该传达出来

自灵魂深处的疼痛，让承载它的白纸也颤抖起来，让

读到它的人如同遭遇电击；好诗让灵魂获得自由的

空间，成为可以与命运抗衡的工具，等等。

关于这个话题，我要从20多年前说起。那是1990年，也

就是我师范毕业后的第一年，我第一次回母校——思南师

范，去拜望安元奎老师。他是我的诗歌启蒙老师，也是我终生

的益友。他读了我的诗稿后，建议我多读读禅宗方面的书。说

来不怕献丑，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禅宗”一词。然而，就是从

那刻开始，“禅宗”便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从此，我一有机会，

便进城逛书店，非常希望看到禅宗方面的书籍。

然而，印江太小，那时印江的书店更小，除了“正统”的书

籍外，根本装不下一本“另类”的书。直到1996年，我到贵阳

进修，去黔灵山的时候，才和禅宗结下了缘。我读的第一本禅

宗书籍是《六祖法宝坛经》，上海佛学书局1996年出版的，竖

排，形式上就给人一股传统文化的气息。第一次读，不懂；第

二次读，不懂；第三次读，还是不懂。尽管不懂，但我知道那上

面的偈语是诗，特别是神秀所作的“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

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是好诗，慧能所作的“菩提本无

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更是好诗。但它们

到底好在什么地方，说不出个一二三，直到今天，个中妙味，

仍没参透。也许是我的慧根太浅，也或许是我没有进行“身

证”，无论我怎样“聚精”和“会神”，都一直停留在“似悟非悟”

的状态。

后来，反观我的诗歌，我发现我的创作，虽然“禅”有了，

“佛”也有了，但“诗”却淡了。为了扭转这种顾此失彼的局面，

我试着精读中国本土的另一种文化：道。读《老子》，读《庄

子》，读《道教哲学》，读《易经》，总之，只要与“道”有关的，我

都拿来读。当我明白，道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样子时，我也明白

了诗歌必须是诗歌的那个样子。诗歌是什么样子呢？分行，有

韵律，有节奏，有新的创造，有独特的发现，有个人的趣味，等

等，但仅有这些肯定不够，还要有真、善、美，它们才是诗歌的

阳光大“道”。

诗歌的“真”，当然不是真实生活的“真”，而是在真情实

感的基础上，利用意象诗意地说出来的真理。何为真理？用佛

家的话说就是存在的“空性”，用道家的话说就是万物固有的

“道”。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日日日东出，日日日

西没”，“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山光悦鸟性，

潭影空人心”，“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等等，探

索事物存在的真理，是诗人一生的使命之一，也是诗歌的智

慧所在。

具备了“真”的慧眼，就具备了成为优秀诗人的一个先天

条件。然而优秀的诗人，他还要拥有“善”的情怀。这善我首

先倾向于佛家的善，即对人间的悲悯，因为诗人首先是人，

是人就要食人间烟火，食了人间烟火，就不能饱了肚皮就忘

碗筷。过河拆桥的事，不应该是诗人所为。这是一种向外的

善，体现在诗歌中，就是对“人间”的大爱。佛家还强调向内

的善，也就是注重内修，即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四念处观，这有点近似于我们熟悉的自省意识、自

视意识、自察意识、自审意识、自悟意识、自觉意识、无我意

识等，是独善其身、自我提升的有效途径。其次，我倾向于道

家的善，即对宇宙和整个生命存在的关怀。如果把佛道两家

的善集于一身，使之互补，诗人的真情和境界自然就会跃然

纸上。

有了真情和境界，就有了生命的质感和可供仰望的高

度。然而，这时的质感和高度还处于1+1=2的状态，这样的

状态还不是诗歌，只有当1+1大于2时，这时的质感和高度

才是诗歌的元素。要让那些可能成为诗的元素成其为有效

的诗的元素，还得完善一项综合指标，这项综合指标就是诗

意。诗意属于美学范畴，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诗人的重要砝

码，也是诗歌的终极目标，是诗人终生努力的方向。它从语

言出发，带着个体的阅历、经历、情感、创造力、生命力，经过

节奏、韵律、修辞、叙述方式等诗歌形式的一路狂奔后，最终

又回到语言，即诗到语言为止。说到底，一首诗歌的完成过

程，就是一趟美的历程，完成了一首诗歌，就是实现了一座语

言的雕塑。

古今中外，那些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要么是

诗意地呈现出事物存在的真理，要么诗意地再现人间真情或

大善至善，要么诗意地表达一种纯粹状态，三者必居其一，乃

至“二合一”、“三合一”。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

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陈子昂）此诗在

道出事物存在真理的同时，也彰显出诗人的大悲悯情怀；“床

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

思》，李白）此诗被家喻户晓，不是因为它好读好记。而是它涌

动着人间的思乡真情；“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

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断

章》，卞之琳），这是一种存在的诗意，也是一种诗意的真理；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

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乡

愁》，余光中）此诗打动人心的，正是文字背后流露出来的人

间真情，正是那股萦绕在每个人心头的与生俱来的“乡愁”。

因此，真善美作为诗歌之“道”，古往今来，一直无可动摇

地处于诗歌的核心地位，也应该处于核心地位。当然，具体到

某一首诗或诗人的某一阶段，可以只取其一，但具体到诗人

一生，倘若三者兼备，自然是最好，也只有如此，诗人的诗写

才有可能臻于完美。

显然，我在这里说的诗歌之“道”，不是创作方法和路径，

而是诗歌的道义与担当，即诗歌本应有的真善美。在这个审美

多元、诗写多元的时代，我谈这个话题，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

我却不这么认为，甚至还觉得，当下诗歌的读者越来越少，诗

歌越来越被边缘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我们的诗写本身

越来越淡化不该淡化的真善美，越来越远离诗之正“道”。


